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市监处罚〔2026〕35号
当事人：开发区杨大美饺子馆（个体工商户）；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301MAG1FMRL2Y；                                   
经营场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道泰山路283-1号；                                               
经营者：杨佳美；                                        
身份证号码：13032119**********。                                                                                
本案来源于监督检查。2026年4月17日，本局两名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位于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道泰山路283-1号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超出其许可的经营项目：“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不含冷荤类食品制售）”的范围，分别在“美团外卖”平台以及线下堂食店内进行冷荤类食品“红肠”、“酸辣泡椒鱼皮”销售的经营活动。当事人未按照规定在经营场所内设置从事上述冷荤类食品制作的专间。现场未发现当事人所制作待售的“红肠”、“酸辣泡椒鱼皮”成品。当日，本局依法向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秦市监责改〔2026〕36号），责令当事人立即予以改正。2026年4月23日，本局两名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复查时发现，当事人仍超出其许可的经营项目范围，在“美团外卖”平台以及线下堂食店内进行冷荤类食品“红肠”、“酸辣泡椒鱼皮”销售的经营活动。当事人对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改正。为进一步调查案情，经分局部门负责人批准，本局于2026年4月23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10月22日取得《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登记证编号：2130371022054），经营类型：小餐饮；经营项目：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不含冷荤类食品制售）。自2026年4月1日开始，当事人在未按照规定在经营场所内设置从事冷荤类食品制作的专间的情况下，擅自在经营场所内从事冷荤类食品：“红肠”、“酸辣泡椒鱼皮”的制作，并通过在“美团外卖”平台设立的“开发区杨大美饺子馆（个体工商户）”店铺和线下堂食店内进行销售。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内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的人员为经营者等2人，并均已取得了有效期限内的《河北省食品药品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当事人制售上述两款冷荤类食品所使用的原料：“野山泡椒鱼皮”于2026年1月3日，在拼多多线上平台名为“鱼珠煮海鲜食品店”的店内采购，进货数量：1件（10袋*1kg），进货价格：121.4元/件；“哈尔滨风味红肠”于2026年3月27日，在拼多多线上平台名为“ 东北特色食品店”的店内采购，进货数量：1件（10袋*500g），进货价格：54.06元/件。当事人未专门对从事制作上述两款冷荤类食品而单独使用设备、工具等物品，而是与制作其他热食类食品共同使用。当事人因制售冷荤类食品的品类、数量较小，只在消费者点餐下单后方开始制作，现场无制作完成上述两款冷荤类食品的待售。当事人提供了制售上述两款冷荤类食品所使用原料的供货者许可证、进货凭证等相关证明文件，说明了其所使用食品原料的进货渠道。当事人对上述两款冷荤类食品的销售价格分别为：在线下堂食店内对所销售的“红肠”销售价格：15元/份，“酸辣泡椒鱼皮”销售价格：18元/份；“美团外卖”平台“开发区杨大美饺子馆（个体工商户）”店铺的销售价格分别为：“红肠”销售价格：9.99元/份，“酸辣泡椒鱼皮”销售价格：15.88元/份。当事人在开展经营活动中对所制售的食品未建立销售记录，无法统计其在线下堂食店内对上述两款冷荤类食品的销售数量及货值金额。经对当事人“美团外卖”平台“开发区杨大美饺子馆（个体工商户）”店铺经营数据统计，截至2026年4月23日被查，当事人对上述两款食品的销售情况分别为：“红肠”销售数量：5份，销售金额：49.95元；“酸辣泡椒鱼皮”销售数量：6份，销售金额：95.28元。当事人在采购食品原料：“野山泡椒鱼皮”、“哈尔滨风味红肠”时，均是以整件为计价单位，无法计算出单份原料的进货价格，故无法计算当事人所制售的上述两款冷荤类食品的成本。鉴于上述事实，当事人主动承认其从事上述制售两款冷荤类食品的违法所得为：145.23元。经计算，当事人违法经营上述两款冷荤类食品的货值金额为：145.23元，违法所得为：145.23元。
当事人于2026年4月23日被复查后，就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并向本局提交了《整改报告》，对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改正。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了当事人的基本信息以及经营者的身份信息等相关事项。
2.对当事人现场检查笔录一份、现场检查照片打印件四份、对经营者所制作询问笔录一份、当事人现场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打印件一份；食品原料图片打印件二份；证明了当事人未取得登记证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等相关事项。
3.当事人提供的经营数据打印件一份；证明了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的货值金额、违法所得等相关事项。
4.当事人提供的涉案食品原料的供货者资质及相关证明文件各一份；证明了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以及原料进货来源等相关事项。  
5.对当事人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经营场所复查笔录、当事人整改报告一份、整改图片打印件两份，证明了本局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令改正以及当事人逾期未改正等相关事项。                                                                                                           
2026年4月27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秦市监罚告〔2026〕32号），告知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受理申请后，应当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在十个工作日内颁发小餐饮登记证，并将登记信息通报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的规定，属于未取得登记证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复查后，当事人对所销售的上述两款冷荤类食品进行了下架处理，停止了冷荤类食品制售的经营行为，对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改正。当事人属于首次违法。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规定，对当事人可以依法减轻行政处罚。
2026年4月17日，当事人因未取得登记证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被责令立即改正；截至2026年4月23日被复查后方进行改正，逾期时间未超过一个月。当事人制售的冷荤类食品数量较小，未造成消费者人身、财产受损，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第72、《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序号2：“裁量幅度：较轻；适用条件标准：1.逾期 1 个月以下的；2.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危害后果较轻的；裁量基准：拒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处一千元以上一千六百元以下罚款。”的规定，结合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经综合考量，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予以较轻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在开展经营活动中，未专门对从事制作上述两款冷荤类食品而单独使用设备、工具等物品，而是与制作其他热食类食品共同使用；并且现场未发现当事人所制作待售的“红肠”、“酸辣泡椒鱼皮”成品。故对当事人从事上述违法经营的食品以及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物品不予没收。                                                           
综上，对当事人未取得登记证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依据《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小作坊、小餐饮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取得登记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用于违法生产加工的工具、设备等物品。”的规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和《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第72、《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序号2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壹佰肆拾伍元贰角叁分（145.23元）；
2.罚款人民币壹仟壹佰元整（1100元）；
上述罚没款合计：人民币壹仟贰佰肆拾伍元贰角叁分（1245.23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账号：634013010000002150）；罚没许可证正本编号：07000005，副本编号：07000005-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本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6年5月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二 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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